115年度美國州際四健青少年交換代表
-事前準備與權責確認檢核表-
親愛的家長、會員您好，為了確保學員能順利融入美國生活並安全完成交流，請逐一閱讀並確認以下重要計畫規範。
一、 安全與風險管理
□ 緊急事件聯絡優先級：我方已理解發生意外時，學員應第一時間聯繫當地接待家庭、美國四健會協調員或領隊，而非先行跨海聯繫家長，以確保能在現場立即獲得救援 。
□ 未成年人受困/受虐預防：我方已理解依據美國針對未成年人的保護，學員若發現獨自被留在家中、車上或處於無人看管之危險環境，學員必須立即主動通知美國四健會協調員或領隊，不得延誤通報。
□ 護照保管與遺失責任：我方已理解護照等同身分證件，若在美期間遺失，後續前往辦事處申辦之交通費、機票、住宿費及規費，均須由學員家庭全額自負。
□ 醫療保險範圍認知：我方已理解計畫包含基本意外與疾病醫療險，但若為已超出承保範圍的醫療行為，其產生之差額由我方負擔。
二、 領隊職責
□ 領隊權責範圍：我方已理解領隊僅負責「帶領出入境、轉機及緊急事故處理」。在為期一個月的寄宿生活中，學員將與接待家庭獨立生活，非緊急狀況領隊不會與學員見面或陪同生活。
三、 接待家庭資訊與航班規劃
□ 接待家庭資料時程：我方已理解接待家庭資訊由美方提供，時間極不固定，受限於背景調查等行政流程，最晚可能在出發前一天才得知。
□ 國內航段之不確定性：我方已理解航班可能因天氣、人為因素而異動；倘若因我方個人因素取消，機票款項將視航空公司及旅行社規定辦理退還作業。
四、 生活規範與行李要求
□ 生活認知：我方已理解學員是「獨自」進入美國家庭（不一定會與台灣同伴住在同一家），需具備獨立應對生活挑戰的心理準備。
□ 手機與網路使用限制：我方已理解限制手機使用是為了鼓勵學員融入家庭、練習外語。我方會配合主辦單位，不主動要求孩子頻繁聯絡或使用社群媒體。
□ 行李規格與搬運能力：考量華盛頓特區段需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轉乘，我方已理解學員限帶 1 件托運行李（上限 23 公斤）。學員須考量自身搬運全數行李（含隨身包）之能力。
五、 費用與後續義務
□ 保證金退還條件：我方已理解需於回國後1個月內提交心得報告及照片、影片，方可申請退還保證金。

我方已詳閱上述事項，並同意配合計畫各項規範：
家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 學員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
中華民國115 / ____ / 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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